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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無 同事任陳永孫「品格證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港島山頂梅道豪宅「梅苑」

(May Tower)，昨午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年逾花甲「風炮手」
疑在大廈20樓外牆工作時，意外失足墮下1樓平台慘死，警方及
勞工處正調查意外原因。現場為梅道5至7號「梅苑」，屋苑共分
2座，事發第一座全幢早前開始進行翻新工程，外牆已搭好竹棚
及圍網。墮樓慘死工人莊文舉、64歲，福建人，為地盤俗稱

「風炮手」的資深清拆技工，日新800元。事發後其一名兒子趕
到地盤，目睹父親遺體，一度傷心痛哭。

現場消息稱，昨午午膳後，莊與工友如常在第一座20樓外牆
操作風炮鑿外牆紙皮石。及至下午2時15分，工友久未見莊折返
工作，找尋下發現他倒臥1樓平台不省人事，立即報警。救護員
接報到場證實莊已明顯死亡，毋須送院，屍體其後由仵工舁送
殮房，警方及勞工處人員到場調查，認為事件無可疑，列工業
意外處理。

大判發10萬慰問金給家屬
建造業總工會主席周聯僑表示，建造業工友基本上無退休保

障，以致一些工友年事已高仍要工作。莊與妻育有兩子女均已
成年，家住紅磡。出事後，大判已發放10萬元慰問金給家屬以
濟燃眉之急。該會亦已為死者籌集捐款，並將在建造業關懷基
金申請撥款給死者家屬。

1月內3宗釀4死工業意外
周指，本月8日荃灣國瑞道發生2名扎鐵工人身亡；本月16日

沙田廣源 又發生搭棚工人墮樓死亡，10日來接連發生3宗共釀
4死工業意外，敲響工業安全警鐘。工會呼籲勞工處加強巡視地
盤，僱主要為工人提供安全環境，而工人亦要注重工業安全。

山頂豪宅翻新
「風炮手」20樓跌死

「襲特首」案開審 證人指證社民連2成員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杜法祖)  2名社民
連成員黃俊杰（25
歲）和黃浩銘（22
歲），於本年3月1日
涉嫌手持一盒粟米
斑腩飯，走近行政
長官曾蔭權示威，
早前被控在公眾地

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案件昨在九龍城法院開審，控方
在庭上播放由社民連提供的錄影片段，又傳召4名證
人，包括特首保安主任及一名警員作供。歷史博物館高
級文化助理供稱，示威者當日寸步不讓，需要安排曾蔭
權改由科學館入口進入博物館，至於被問及知否黃浩銘
當時手持飯盒，是回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較早時提及不
知粟米斑腩飯的價錢，他表示「無想過其中意義」。案

件明天續審。

博物館職員阻示威者扭傷手指
事發當日負責迎接特首及場地秩序工作的香港歷史博

物館高級文化助理馮偉業表示，當日的示威區劃在歷史
博物館地面，漆咸道南的巴士站附近，而特首則在另一
邊科學館落車。原定路線是特首會走到歷史博物館旁的
扶手電梯進入會場。但早已坐在附近樓梯等候的年輕示
威者，甫見特首抵達，便一湧而上，大喊「可恥特首」
等口號。黃浩銘在混亂中掉下一盒粟米斑腩飯，卻隨地
執起一團飯邊喊話，邊衝過來，馮覺得他「比較危
險」，便挺身阻攔。後來，他為阻止黃俊杰上前，在按
住對方腰部時不慎扭傷右拇指。

專業護衛有限公司區域主任何錦興供稱，他當日基於
保安理由阻擋示威者上前，亦見到黃浩銘意圖將飯盒遞
給特首。他表示「雙方雖有小小身體接觸，但力度不

大，所以我一直勸喻他們不要衝動，請勿超出範圍。」

混亂中特首喊「做乜撞我」
警方署理總督察、行政長官保安主任汪智誠憶述，由

於示威者湧來而「動作不友善」，故立即界定情況須要
戒備，認為特首不可循原定路線前往。他一直護送特首
退到科學館地面入口的右側玻璃門進場。忽然黃俊杰閃
步上來，推住玻璃門，近距離站在特首面前。混亂下，
只聽到特首喊了一聲﹕「做乜撞我？」汪隨即擠身擋在
特首身前，用左手隔開2人。特首右手撫胸，左手指
黃俊杰說：「呢位先生。」汪乃指示一名軍裝警員截停
黃俊杰調查。

機動部隊警員阮煥強亦稱，他當日突然收到警長命令
「去科學館平台處理一名男子」，他為免人多不便，遂帶
黃俊杰去到一個緊急出口處。在毫無警誡下，查問黃的
背景。他轉述被告的答話，指黃聲稱是事發早一晚在

facebook知道特首將於5時去歷史博物館，出席辛亥革命
展覽。他因為不滿財政預算案及政府派6千元的做法，
所以自發到場請願。見到當時有好多人左衝右撞，令他
失足撞向特首，手肘撞到特首膊頭。

控方追問為何無提出警誡？阮煥強表示，因為他是第
3個接手個案，「所以不知之前的人已經提出」。辯方則
反駁，被告被帶返警署，得知需要落口供，便等律師到
來，行使緘默權。足見被告上述的對話，是在不知情下
作出，故希望裁判官用酌情權將相關記錄剔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房及賓館林立的尖沙咀重慶大廈

昨午發生火警。7樓一間 房疑因電線短路起火後濃煙密布，大批住

客臨窗呼救，多人被困外，亦有賓館住客冒險攀出外牆棚架逃命，險

象環生。大批消防員到場救火救人，半小時後將火救熄，期間疏散70

名住客，17名中外人士吸入濃煙不適，當中3人須送院治理。火警期

間警方一度將火場外一段彌敦道南行線全封，交通大受

影響。

疑電線短路濃煙蔓延走廊 70住客被困17人不適

重慶大廈房火
旅客攀棚架逃命

有區議員事後指重慶大廈一直存在
房問題，更批評當局監管不力。民政事
務總署證實上月曾接投訴，指發生火警
的單位懷疑違規經營旅館，但巡查後未
有足夠證據，會繼續跟進。

1500呎單位建5 房
火警現場為彌敦道36至44號重慶大廈7

樓一個面積1,500呎單位。尖沙咀消防局
局長姜榮昌表示，該單位被間成5個
房，其中一個由外籍人士居住的 房懷
疑電線短路起火，消防已將現場 房問
題轉介屋宇署跟進。起火 房損毀並不
嚴重，屋宇署人員視察後認為不影響大
廈結構，但是否涉及違規改建須作進一
步查核，署方過往並無收過僭建投訴。

大廈翻新 消防設施暫停
重慶大廈目前正進行翻新工程，外牆

搭有竹棚及圍網，樓宇內部部分消防設
施亦已暫停運作進行維修。

火警於昨午1時40分發生，7樓其中一
個 房冒出濃煙，迅速充斥單位並蔓延
出走廊。消防處接獲多個火警報告，鑑
於現場大廈賓館林立，部分消防設施暫
停，即將火警列為二級，調派大批消防

員到場救火救人。期間大批住客及賓館
旅客自行疏散逃生，有部分來不及離開
的住客除冒險攀出外牆棚架逃命外，又
有人以竹枝綁起膠袋伸出棚架外舞動求
救，氣氛緊張。

消防員出動2條消防喉及2隊煙帽隊登
樓灌救，並協助約70名中外住客疏散，
火警在下午2時16分救熄，有12男5女吸
入濃煙不適，其中2男1女南亞裔人士需
送院治理。

14樓爬至12樓 毀窗行樓梯逃生
一名攀出外牆棚架逃生的外籍遊客事

後猶有餘悸表示，他多次來港均住在大
廈14樓一間賓館，昨午起火後濃煙湧
現，由於大煙，他情急下冒險攀出外牆
棚架，攀爬至12樓再砸毀窗門進入大廈
沿梯間落樓逃生，惟至7樓遇上保安員指
樓下煙太大，於是折返樓上，幸未幾即
有消防員協助他安全疏散。

重慶大廈由5座連體樓宇組成，樓高14
層，由於平價賓館林立，曾被2007年5月
出版的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亞洲
最能體現全球一體化的例子」，更指出重
慶大廈最少居住有120個國籍的人士，他
們和平共處，充分體現民族平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無 電視業務總經理陳志雲等3
人涉貪污案件，控辯雙方昨在開庭前一刻終達成協議，毋須傳召
無 電視外事部副總監曾醒明出庭，雙方同意只在庭上讀出陳志
雲復職的日期及權責，而沒有公開其復職理由。另藝人曾志偉、
梅小惠，無 戲劇組總監曾勵珍、監製李添勝，新聞部前總監黃
應士、戲劇製作總監梁家樹等共85人，均為陳永孫擔任「品格證
人」，撰寫品格信讚揚陳為人忠厚，守法忠廉，不會作出欺詐罪
行。下周一控辯雙方會進行結案陳詞。

陳志雲復職理由不用公開
曾醒明昨晨9時半抵達法庭，準備擔任陳志雲的辯方證人，但

開庭前一刻控辯雙方達成協議，免卻曾出庭，原由曾醒明呈堂的
無 向外界公布的通告，改以雙方同意案情方式，在庭上讀出其
中一段內容，即「無 電視於2010年11月16日公布決定，即時恢
復陳志雲業務總經理的權責及工作，唯藝人管理及選角安排除
外。」

陳永孫66封客戶求情信被拒
陳永孫的代表大律師林國輝及沈智輝，本打算向法庭呈交151

封品格證人信件，但控方反對其中66封，大部分屬於陳工作上的
客戶。法官質疑餘下的85封並非一般求情信，若要視為「品格證
人」必須以刑事訴訟條例65B，以辯方證人供詞形式呈堂，故案
件延至下周一，以讓辯方重新修訂該批品格證人的供詞，及進行
結案陳詞。陳永孫的85封品格證人信，當中71封為現任或離任的
無 電視同事，餘下為教會及朋友的品格信。85名品格證人一致
讚揚陳為人忠厚，盡忠職守，性格和善，工作態度勤奮積極，為
公司爭取最佳利益。他們均認為陳是守法忠廉的管理人員，不會

作出非法行為或干犯任何不忠實的欺詐罪行。
任職家務助理的朋友鄧麗霞的信件透露，她在一次「兒童癌病

基金」的活動上認識陳永孫，從而知道他協助創立「兒童癌病基
金」，並曾找來偶像溫兆倫為其女兒打氣。她的女兒亦與陳當時
患癌的女兒成為朋友。鄧麗霞形容陳永孫熱愛家庭，關心朋友，
熱心公益，並是她一位很要好的朋友。

曾志偉「堅信其人品忠誠」
來自藝員部的曾志偉在信中指出「堅信其人品忠誠，他不單是

盡責的工作伙伴，更是有情有義的朋友⋯⋯」曾志偉指猶記得
2009年與他合作電影《七十二家租客》及去年的《我愛香港 開
心萬歲》，陳為電影爭取更多贊助客戶，令電影得以順利完成，
更主動全力投入支持，這一份凝聚力確是因他無私的努力而成。

藝員梅小惠在信件形容「陳永孫是絕對值得信任的朋友，在工
作上他是一個勤力及不計較的良好員工，在家中是一個完美的爸
爸。」無 電視戲劇組總監曾勵珍指出，她與陳永孫相識逾20
年，多年來無論在工作及私交中，陳均誠實可靠。

無 電視戲劇科監製李添勝在品格信中表明與陳永孫私交甚
篤，讚陳忠厚善良，助人為樂，尤重親情，在公每事必代僱主爭
取最佳利益。李認為陳「辦事謹慎有餘而膽量不足，深信陳如今
身居管理層，得來不易，定知忠廉守法，亦不會冒險干犯任何欺
詐罪行，懇請法官大人秋毫明察。」

至於已退休的新聞部前總監黃應士則形容陳永孫誠實可靠，善
良及勤奮，忠於公司，為公司爭取最大利益，視越軌為畏途。

而現無 電視製作總監的梁家樹認為，陳任勞任怨，待人處世
和善，樂於助人，對上司有禮，對下屬提攜，不會作出任何欺詐
罪行。

房式無牌賓館遍布遊客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近年，遊客區

以 房形式運營的違

法賓館急增。前年尖

沙咀一間涉嫌無牌賓

館 已 曾 發 生 三 級 火

警 ， 釀 成 1 死 8 傷 慘

劇，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及區議員屢要求

相關部門跟進，惟至今仍未見改善。

油尖旺區區議員關秀玲(見圖)表示，由

於個人遊與各地旅客對住宿需求增加，

過去2年無牌賓館數目倍增，集中在彌敦

道及港鐵站附近，重慶大廈逾900個單位

中，超過一半疑是無牌賓館，即使民政

總署收到投訴要巡查，賓館負責人往往

以私人地方為由拒絕開門，令監管制度

形同虛設。除無牌賓館，近年更多了

房長租予本港人或長期在港工作旅客。

他們多次投訴均沒有改善。

賓館燒死人 屋署僅發警告信
2009年7月釀成9人死傷的三級火警，

現場為彌敦道近海防道的海防大廈，內

裡遍布賓館及 房。事發當日清晨6時

許，大廈內一間分間成7個 房的懷疑無

牌賓館起火，一名來港個人遊的內地漢

燒死，另有8名住客受傷。據悉大廈業主

立案法團事前已曾要求相關部門跟進無

牌賓館問題，惟屋宇署僅發出警告信，

令事件一直拖延多時也沒有解決。

■無 外事部副總監曾
醒明昨晨被免卻出庭。

■陳永孫有逾百封品格
證人信代其求情。

■特首曾蔭
權當日遇襲
後，手撫胸
腹，狀甚痛
苦。

資料圖片

■重慶大廈起火後，有人揮動背心膠袋示意求救。

■發生火警重慶大廈
正進行翻新工程。

■重慶大廈住客及旅客疏散落樓後有不少人受到煙
嗆不適。 ■吸入濃煙不適外籍住客。

▲尖沙咀消防局局長
姜榮昌指起火單位是
間有5間房的 房。

房損毀並
不嚴重。

■社民連成
員 黃 浩 銘

（左）及黃
俊杰（右）
涉撞特首。

▲


